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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协定自荷兰政府和中国政府分别于一九八七年二月四日和四月七日相互通知完成国内

法律程序后，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六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王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防止检疫性病虫由国外传入

或由国内传出各自领土，便于进行植物和植物产品的交流和贸易，并促进双方在植物检疫和植物

保护领域的合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规定： 

 

一、“植物”是指活的植物和活的植物部分，包括供播种用的种子。 

 

二、“植物产品”是指来源于植物，未经加工或业经简单处理的产品。 

 

三、“检疫性病虫”是指严重危害植物和植物产品的昆虫、线虫、真菌、细菌、病毒、类病毒、

菌质体、杂草及其种子。 

 

第二条 

 

缔约双方商定： 



 

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检疫性病虫通过植物和植物产品的出口，从缔约一方的领土传播到

缔约另一方的领土。 

 

二、充分考虑和尊重缔约双方的植物检疫条例。 

 

三、相互提供现行的植物检疫条例。 

 

四、相互将其领土上新发生的检疫性病虫的分布和防治情况，以书面形式通报对方。 

 

第三条 

 

缔约双方商定： 

 

一、运往缔约另一方的植物和植物性货物，必须按照进口国的植物检疫条例、贸易合同与进口许

可证的要求进行检疫。 

 

二、出口、进口和转口的植物、植物性货物、包装材料和运载工具，必须进行检疫。 

 

第四条 

 

一、植物和植物性货物必须由输出国的植物检疫机关出具植物检疫证书，证明植物和植物性货物

符合进口国的植物检疫条例、贸易合同和进口许可证的要求。 

 

二、植物检疫证书最低限度须用英文书写，并不得有任何涂改和删除。 

 

第五条 

 



对具有植物检疫证书的植物和植物性货物，不排除进口国有权对其进行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检疫措

施。如发现进口的植物和植物性货物带有检疫性病虫，应采取必要的检疫措施进行处理，并立即

通知出口国植物检疫主管机关。 

 

第六条 

 

本协定同样适用于非贸易性的植物和植物产品。 

 

第七条 

 

缔约双方保证： 

 

一、促进专家互访，以便相互了解在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工作中应用的方法。 

 

二、促进对检疫性病虫及其防治方法研究的合作，并交换取得成果的资料。 

 

第八条 

 

为执行本协定，缔约双方经协商后可派遣代表互访。国际旅费由派出一方自理。访问期间的食宿、

交通和急病医疗费用由东道国负担。 

 

第九条 

 

如缔约一方希望修改本协定的任何条款，可向缔约另一方提出协商，协商在提出要求之日起的两

个月内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进行。经缔约的双方同意的修改，将于缔约双方完成各自的法律程序并

以书面相互通知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第十条 

 

为执行本协定的条款，缔约双方的植物检疫机关将直接联系。 



 

第十一条 

 

本协定不影响缔约双方由于签订其他国际性协定，业已或将要取得或接受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对荷兰王国而言本协定适用于在欧洲的王国。 

 

第十三条 

 

一、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的法律程序并以书面相互通知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二、本协定有效期为五年。如期满六个月前，缔约任何一方未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协

定有效期限将自动顺延五年。 

 

双方签字代表经正式授权签署本协定，以兹证明。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海牙签订。一式两份，每份用中文、荷兰文、英文书写。三

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缔约双方对本协定在解释上有分歧，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荷兰王国政府代表 

 

何 康          布拉克斯 

 

（签字）        （签字） 


